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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令第３１号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种子工

作的管理，维护种子选育者、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

法权益，保证种子质量，促进农业、林业的发展，制定本条

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种子，是指用于农业、林业生产的籽

粒、果实和根、茎、苗、芽等繁殖材料。 第三条 从事种子选

育、生产、经营、使用和管理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

本条例。 第四条 国家鼓励从事农业、林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

采用良种。对良种选育、生产、经营和推广给予优惠。 使用

国家投资或者由国家扶持造林的，应当依照规定使用种子。 

第五条 国家鼓励种子科学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种子工

作的科学技术水平。 第六条 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分

别主管全国农作物、林木种子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农作物、林木

种子工作。 第七条 在种子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

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二章 种质资源管理 第八条 种质资源

受国家保护。 国家有计划地搜集、整理、鉴定、保存和利用

农作物、林木种质资源。具体工作由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

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

授权的单位负责。 第九条 从国外引进种质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必须向种质资源管理单位登记，并依照规定附适量种子供

保存和利用。 第十条 单位和个人与国外交流种质资源的，必



须依照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关于种质资源对外交流的

规定办理。 第三章 种子选育与审定 第十一条 农作物新品种

和林木良种的选育，分别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

管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统一规划，组织有关科研

、教学和生产单位进行。 国家鼓励集体和个人选育农作物新

品种和林木良种。 第十二条 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分别设立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和林木良种审定委员会，负责审定农作

物新品种和林木良种。 审定委员会由农业、林业、粮食、科

研、教学等部门的代表组成。 第十三条 审定通过的农作物新

品种和林木良种，分别由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和林木良种

审定委员会发给证书，并由同级农业、林业主管部门予以公

布。 经营和推广的农作物新品种和林木良种，应当经过审定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和林木良种审定委员会对已申报的

新品种（良种），应当于一年内完成审定工作。 第十四条 种

子技术的专利保护和技术转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法》和国家有关技术转让的规定办理。 第四章 种子生产 第十

五条 国家有计划地建立种子生产基地，实行专业化生产；同

时鼓励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生产自用的良种。 第十

六条 商品种子生产单位和个人，必须具有与种子生产任务相

适应的技术力量和生产条件，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

林业主管部门核发《种子生产许可证》。 商品种子生产必须

遵守技术操作规程。 第十七条 农作物良种生产实行定期更新

制度。 第十八条 在林木种子生产基地内采种的，由基地经营

管理者组织进行；在林木种子生产基地外采种的，应当遵守

当地林业主管部门规定的采摘期。 禁止抢采掠青、损坏母树



和在劣质林内采种。 第十九条 国营种子生产基地的粮食合同

定购任务，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减免；国家特约种子生产基地

的粮食合同定购任务，依照国家收购种子的数量核减。 第五

章 种子经营 第二十条 农作物常规种子实行多渠道经营。主要

农作物杂交种子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单位组织经营，

并纳入同级农作物种子管理部门的计划。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建立的林木种子生产基地的种子，由林业部门

有计划地统一组织收购和调剂使用。 第二十一条 经营种子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对所经营种子能

正确识别种类、鉴定质量和掌握贮藏保管技术的人员： （二

）具有与所经营种子相适应的资金、营业场所和设施。 第二

十二条 经营种子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的经营条件，

核发《种子经营许可证》，凭证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

请登记，经核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经营。有关

主管部门可以对其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各级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安排可用作种子的农、林产品收购计划

时，应当优先保证种子的收购。 第二十四条 经营的种子质量

应当达到国家或者地方的种子质量标准，并附有种子检验、

检疫合格证书。 经营种子严禁掺杂使假、以次充好。 第二十

五条 调运或者邮寄种子出县（市）的，必须持有检验、检疫

合格证书。交通运输、邮政部门应当凭证优先安排运输或者

邮寄。 第六章 种子检验和检疫 第二十六条 各级农业、林业

主管部门的种子检验机构及其委托单位负责种子质量的检验

工作；植物检疫机构负责种子病虫害的检疫工作。 第二十七

条 种子检验机构和植物检疫机构负责对国营、集体和个人生



产、经营和使用的种子进行抽检。 第二十八条 确定保存的种

质资源入库前应当向当地植物检疫机构申请检疫。 第二十九

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和林木良种基

地做病虫害接种试验。 到海南省南繁基地繁殖种子的，必须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主管部门报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

批准，并依照规定进行检疫。 第三十条 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

，改变种植计划，需供应达不到国家或者地方质量标准的农

作物种子的，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供应达不到国

家或者地方质量标准的林木种子的，必须经省级人民政府林

业主管部门批准。 种子调拨出县（市）的，经调进地植物检

疫机构检疫合格后，方可种植。 第三十一条 农作物种子和林

木种子的检验，应当执行《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牧草

种子检验规程》和《林木种子检验方法》等有关国家标准。 

第三十二条 种子检验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持有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的《种子检

验员证》并佩带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其执

行公务。 第七章 种子贮备 第三十三条国家建立种子贮备制度

。 生产单位和农户应当贮备自用的种子。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自然灾害发生规律，确定救灾备荒农作物种子收贮数量

。国家贮备的救灾备荒农作物种子由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负

责；地方贮备救灾备荒农作物种子的部门，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林业部门应当根据林木结实丰欠规律

贮备林木种子。 第三十四条 种子贮备产生的政策性亏损，由

同级财政部门给予适当补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

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 第三十五条 种子贮备应当分品种入库

，定期检验。动用贮备的救灾备荒农作物种子，必须依照国



家规定，经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章 罚则 第三十六条 未依照

本条例规定取得《种子生产许可证》生产种子的，由农业、

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取得《种子

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经营种子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责令停止经营。 对前款行为，可以并处罚款、没收违法

所得。 第三十七条 非法经营或者推广未经审定通过的农作物

新品种或者林木良种的，由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情节轻

重给予警告，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责令赔偿直接损失和可

得利益的损失。 第三十八条 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种子的，以

次充好、掺杂使假的，种子检验员有权制止其经营活动，扣

押种子；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除依照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法规的

规定处罚外，并可责令赔偿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的损失。 第

三十九条 抢采掠青、损坏母树的，在劣质林内采种的，由林

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采种、赔偿损失、没收种子，可以并处

罚款。 第四十条 在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和林木良种基地做病

虫害接种试验的，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有权制止；造成危害

的，责令赔偿损失，可以并处罚款。 第四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

例规定的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

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

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

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

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

三条 本条例所称农作物，包括牧草；所称种质资源是指选育

、生产农作物新品种和林木良种的基础材料。 第四十四条 国



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本条例分别制定实施细则。 国

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条例对糖用甜菜、烟草等种子

管理另作具体规定。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由国务院农业、林业

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１９８９年５月１

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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